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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
根據一個多月來各種民意調查的結果，我們發現民眾對國家社會未來的發展充滿了信心。檢視實際政經發展的軌跡，這種樂觀的心態確實有着深厚的基礎。民國六○年代以來，國內經濟發展的基礎愈來愈厚實，七○年代以來，在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上已迭有重大而實質性的突破。雖然我們還面臨不少問題，但全國上下有信心來面對種種挑戰—只要我們能有效地落實各項重大的改革措施。
適採開放措施維持安定

在過去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遭遇到不少的難題，社會政治的衝突也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說實在，若不是在愈來愈開放的氛圍中，執政當局作了適度而合宜的反應，台灣社會很難成就目前安定的局面。於是，許多論者認為在執政黨的政治力支配之下，社會力逐步發展而形成一股反支配的力量。在這種反支配力量的衝擊下，政治力的退讓與重整才成為可能。進而更有論者主張，民間社會力是主導社會政治變遷的主力。關於這樣的論點，筆者並不完全同意。基本上，這種論點是在長期政治力束縛下所發出的一種具有浪漫氣息的聲音，與實際社會體系的運作有相當差距。

政治的發展必然是以社會大眾為基礎。在過去卅年中，執政當局能够掌握住各種社會政治資源才能維持安定的局面。一方面，黨政軍團在意識形態及權威方式運作下，對社會大眾從事嚴密而持久的政治社會化，不僅有力而微妙地控制了整個社會，同時也塑模了支持旣存政治體系所需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因政治社會化而强化了社會大眾的同心力，大部份的民眾就成了執政當局繼續長期執政的重要基礎。可是，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影響下，執政當局的政治社會化也不能是全然封閉的。經濟發展所帶動的社會變遷，如中產階級的興起、人口的流動與都巿化、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更使得有反民主傾向的意識形態與權威支配方式受到質疑。因此，以執政黨為主的政治勢力逐漸無法再微妙而有力地支配整個社會。
政治抗爭力量不容忽視

同時，在以往不太顧及民意而只求黨政優勢的策略下，社會、經濟，乃至政治上都因政府長期不守法及便宜行事而形成了許多不合理甚至不合公義的現象。近年來種種所謂的自力救濟及羣眾訴求事件幾乎全都是針對這些現象而發出的抗議。可是，我們要了解，從整個情勢的發展來看，政治上的抗爭是最先發生的。以前的黨外和現在的民進黨所激發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也幾乎沒有其他的力量可以與其相提並論。然而這個力量的政治性顯然遠大過於社會性。民進黨成立在先而工黨成立在後，也是對這個現象的最佳說明。許多論者所謂的社會力的紓解乃至突出，也多半在政治抗爭獲取相當空間後才顯露出來。

這幾年來民間環保意識抬頭看起來是民間社會力的高漲，不過，我們在仔細加以探討之後，會發現這股力量的性質十分複雜。雖然許多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地區性運動，在目標上與環境保護主義者相當脗合，而它們所造成的聲勢也令人感到興奮，但是，不少這類運動的一部份動力却來自非科學的宗教信仰。最近在高雄後勁地區從事調查與服務的大學生也指出，反五輕的民眾在環保認知上並不是沒有問題的。基本上我們尊敬民眾能自發地維護並爭取自己權益的作法，不過我們並不同意去過分美化民間社會力量。

民間力量愼防曲解誤用

民望未來社會政治的發展，我們必須重視因政治民主化而逐漸紓解而透顯出來的各種力量。更重要的是，我們更應理性而客觀地去研究分析這種種力量的成因與發展方向，進而聚合朝野的智慧將之導引到對社會政治發展有利的方面去。
要注意所謂的民間社會力的發展固然重要，而對普遍的民意我們應給予更深切的關懷。因為有代表性的民意基本上就能讓我們掌握住更廣泛的社會政治發展基礎之所在。有時某些新興社會運動所代表的社會力可能會和普遍的民意相牴觸，在這時，我們就必須做審愼的研判。

在民主社會裡，尊重民意看起來是天經地義的，但若愼重考量民意的等徵，單純的對民意的尊重顯然是不够的。我們有先必須了解民意代表的是什麼。一般而言，有的民意是政治立場的宣示，有些民意在强調公眾權益的維護，也有些民意只是對事物或狀況的主觀判斷，但也有的民意可能是對旣得利益的堅持。我們不能對這些不同的民意一律予以尊重。換言之，我們必須對民意調查所得的數據配合實際的狀況做較明智的了解與採擇。

須深入了解民意代表性
舉例而言，根據最近民意調查文教基金會的調查，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北高兩巿居民主張巿長應由民選，贊成政府提名或任命的合起來只有百分之二十五。這項結果很值得執政黨十二人小組注意。不但數據所顯示的意義十分清晰，而且這種反應是相當理性的。以省主席的產生方式而言，贊成民選的就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少於贊成官派和政府提名的。由此可看出，民眾在回答這類問題時確實是經過思考的。這類的民意，我們當然應該給予尊重。其次，該調查也發現台彎地區民眾有百分之三十七認為以後黨際關係會比較好。對這樣的結果似乎就沒有什麼尊重不尊重的問題存在，朝野應該加以注意卽可，認為這只是民眾主觀的判斷。最後，以往幾次民意調查發現七成以上的人都贊成舉辦選美活動。這種多數人的意見是否就值得尊重呢？依筆者之見，是大可不必。尤其在政府方面，應該了解到禁止選美本身是於法無據，可是政府也沒有理由來樂觀其成。不能說看到大家都喜歡選美，就以為有了民意的基礎，因為這根本不干政府的事。

民意也不盡然是理性的，因此有些民意是值得我們警惕的，甚至需要我們加以客觀而理性的批判的。例如，因省籍而形成的許多民意上的差異多半有相當不理性的成分在發生影響。再如，許多民意上的差異多半有相當不理性的成分在發生影響。再如，許多贊成選美的人主張選美應儘量避免商業化，實際上連主辦單位都坦承選美與商業活動密不可分。類此民意我們應給予批評檢討。

保守心結恐成民主包袱

最後，民意也並非沒有受到扭曲。在執政當局長期壟斷式的社會化影響下，許多民眾至今尚保有强烈的保守傾向。這個狀況對我們追尋政治的開放與民主化的過程有負面的阻難作用。我們必須正本清源認清問題，解開民眾保守的心結，不可誤認其為堅固的民意基礎。
綜合以上所論，我們認為今後社會政治發展之能否臻於理想，實有賴決策當局及朝野人士洞察民意與社會力，運用高度的智與理性來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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